
吉林建筑大学 2022 年书法学专业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吉林建筑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以土木建筑为特色，理、工、文、管、法、

艺、经等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吉林省重点建设的普通高等学校，是吉林

省人民政府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建高校，是全国首批百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是吉林省城乡基本建设领域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基地、科技研发基地、

产业发展决策咨询与技术创新服务基地。

学校始建于 1956 年，是新中国首批设立的十所建筑类专门学校之一。1960

年经国务院批准，学校定名为吉林建筑工程学院，2013 年更名为吉林建筑大学。

学校坐落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学校

全日制在校生规模 16000 余名，其中，本科生 15000 余名，硕士研究生 1400 余

名，全日制来华留学生百余名。

学校开设 53 个本科专业，学科链、专业链和建筑领域产业链深度融合，建

成了一批服务区域和建筑行业发展的优势专业（群）。安全工程、土木工程、测

绘工程、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地质工程等 6个专业先行通过了工程教

育认证，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建筑学（本硕

专业）、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

城乡规划等6个土建类专业通过全国土建类专业教育评估。学校拥有5个省级“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2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验区”，2个省级创新创业示范专业立项建设点,2 个省

级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在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评选中，

学校建筑学、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无机非金

属材料工程、测绘工程、工程管理、环境设计、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等 9个专业获

评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城乡规划、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地

质工程、安全工程、环境工程、交通工程等 7个专业获批吉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

近年来，学校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 29 项，其中《面向执业需求的地方

高校工程人才培养改革实践》获 2018 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校致力于培养和造就“理论基础坚实、实践能力扎实、思想作风朴实”，

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形成了“三实型”人才培养特

色。学校努力营造崇尚科学、严谨求实、善于创造的校园文化，被评为“吉林省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吉林省文明校园”“吉林省文明单位”“全国厂

务（校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示范单位”，被授予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状”荣

誉称号。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多次被评为“吉林省普

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毕业生就业质量稳步提高，近几年毕业

生进入全国一线城市的比例与进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

司等世界和国内 500 强企业的比例，均达到 50%以上。学校自建校以来培养的 8

万余名毕业生活跃在国家城乡基本建设领域，成为建筑科研、设计、施工、管理

等领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学校为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进程，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及国际竞争力的高

层次国际化人才，先后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50 多个

国家及地区的 60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通过实施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俄罗斯太

平洋国立大学、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美国杨斯顿州立大学在建筑学、工程管理、

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专业合作举办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全校师生员工奋发有为，克难攻坚，为建设“特色鲜明、域内一流、同类领

先的应用研究型社会主义现代大学”的目标不懈努力奋斗！

二、学院概况

吉林建筑大学书法学院，目前是东北、吉林省高校和全国建筑高校首家“书

法学院”。

学院秉持“心怀家国，德艺双修”的理念，以培养本科、研究生人才为主，

同时积极开展书法学科建设，把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同个人成长、社

会文化事业、社会文化建设与服务紧密结合，努力探索书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师生教学相长、师生成长发展之路；努力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专业与综合素质好、具有学校特色、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优



秀书法人才和新文化人，助圆师生的书法艺术追求和文化报国之梦；努力为祖国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

量。

学院自 2015 年组建，2016 年申报书法学专业，2017 年 3 月获得教育部批准

设置本科“书法学”专业,2017 年 8 月开始招生，2017 年 9 月 10 日书法学院正

式揭牌成立。现已有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2021 级 4 个年级的在校本科

学生 316 人。

学院建有比较宽敞的书法专业教室、段成桂书法馆、书法开放临摹馆、中国

书画展廊、书法文化工作室、教学展览空间、书画装裱工作室、教授工作室等；

建有金石书法研究所、书法与建筑文化研究所、中国画与传统建筑研究所等；办

学条件居国内同类专业领先水平，具有鲜明的书法文化特征，颇受业界和学生嘉

誉。在泰山、墨宝园、鲁苏浙冀豫陕及有关学校等建立了校外专业考察实践和教

学实习基地等。

学校聘请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段成桂先生为首任院

长；聘请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名校书法教授等多名全国书法名

家和学者为学院名誉教授。书法专业带头人、执行院长李树君教授，为 3项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评委、多

年担任吉林省高校评估专家。现有教师 22 人，其中有中国书协会员 5人、中国

美协会员 1人、省书协会员 7人；在书法篆刻研究与创作、书法高等教育、中国

画研究与创作、人文素质教育、书画鉴定与文博等方面各有建树，学院教师队伍

具有书法与建筑文化相互支撑的学校特色。

学院成立三年来，学院教师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3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7项；

参加国家哲学社科重大项目 1项，主持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

《建筑院校书法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书法学院“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试点、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课题共 5项；曾参与策划完成了“墨宝

园”书法主题园林建设、“中国唐诗 300 首、宋词 300 阕书法碑林工程”。师生

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和其它全国展览及省

市书法家协会等主办的大型书法展赛中连续入展和获奖达 200 余人次，已成为省

域书法创作的重要方面军。



三、招生信息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制 学历 学费

书法学 130405 4 年 本科 9500 元/年

（招生省份、招生科类以及招生计划数以各省招生管理部门在志愿填报前公

布的招生计划为准。）

四、专业介绍

1．专业简介

中国书法是因汉字文化而产生的一门独特艺术。“书法学”专业是关于以中

国书法及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一个独特艺术学科

领域，是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先秦到近代、现当代的中华文化发展中，甲骨文、金文、简牍、写经、名

作、名帖、名碑等流传有序的历代书法作品和书法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和载体，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独特作用等，都体现了

中国书法艺术（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有的重要价值。

2．培养目标

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实践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宽厚的书法学科专业知识、

较强的书法专业技能、书法鉴赏能力、书法研究的基本能力，较为宽阔的文化与

社会视野，一定的社会管理工作能力，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能够胜

任书法创作、书法理论研究、书法教学、书法艺术的综合应用、以及有关文化产

业、社会管理工作(教育、设计、研究、出版、文化企业、政府单位)等的实用型

高级专门人才。

3．主干课程：艺术概论、美学原理、中国书法史、古代汉语、中国文字学、

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篆刻、大字书法（榜书）、国画（花鸟、山水、

人物）、书法美学、文献学、古代书论选读、中国书法批评简史、书法材料与工

具、碑刻与拓片技法、书画装饰、书画鉴赏、书法与文化景观、书法与建筑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美术简史、诗词格律及创作、文化产业管理等。

4．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到文化单位（如博物馆、艺术馆、文化馆等）、文

化管理部门（如文化厅局、文联），其它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书法艺术专业团



体或研究机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青少年宫、群艺馆、民办培训机构，出版

社、报刊社、电视台、设计院所、广告公司、设计企业、文化企业等企事业单位，

从事书法艺术研究、书画整理与鉴定、碑刻与拓片研究、创作、文化艺术与社会

事业管理，书法教学、书法培训，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美术编辑、设计、编辑

和评论、艺术节目主持、书刊出版、广告策划、艺术品经营、企业管理及自主创

业（开设工作室、画廊、培训班）等。

5．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报考条件

1．考生需符合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定的相关报考条件，必须参

加本人户口所在地招生机构统一组织的 2022 年普通高考报名，取得高考报名资

格，艺术类考生方可报考。考生不受外语语种限制，不限文化课各科小分。

2．根据教育部特殊类型招生有关规定，我校投放招生计划且该省组织书法

省统考(或联考)的省份，我校直接使用书法统考（或联考）成绩作为考生的专业

考试成绩，按照招生章程中确定的录取原则进行录取；考生需取得招生省份的书

法统考合格成绩方可报考我校。使用统考成绩招生录取的省份暂定为：山西、黑

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西、四川、甘肃；使用联考成绩招生

录取的省份为河北省。

考生所在省没有组织书法省统考且我校拟投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按国家教育

部文件精神和该省要求，协商在该省组织书法校考;考生需取得我校校考合格成

绩方可报考我校。使用校考成绩招生录取的省份为吉林省。

3．新生入学后，学校会组织对书法学专业新生进行材料复核和专业复测。

对于复测不合格、入学前后两次测试成绩差异明显的考生，要组织专门调查。经

查实属替考、违规录取、冒名顶替入学等违规情况的，取消该生录取资格，不予

学籍注册，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倒查追责。

六、校考有关安排

按照国家教育部文件要求以及各省实际情况，结合学校招生计划，我校在吉

林省设校考考点，吉林省考生需参加我校校考并取得合格成绩，方可报考我校书

法学专业。我校设校考考点省份相关信息如下：



省 份 网上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考 点

吉林省 2021 年 12 月 24 日-29 日 2022 年 1 月 21 日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省考生报名网址：http://www.artstudent.cn/

请考生关注报名网站，明确报名时间、报名办法、考试时间、考试流程等重

要信息，做好考前准备。

注：报名并成功缴费的考生请在 12 月 29 日 16:00 之前以实名制的方式加入

QQ群：719149094。申请方式为“姓名+准考证号后四位”。我校在吉林省组织

的书法校考只接受吉林省考生报考，不接受省外考生跨省报考。如擅自报考，一

切后果和责任自行承担。

1．考试科目及分数

（1）书法临摹（古代碑帖选本选字），满分 100 分；

（2）书法创作（按规定文字、幅式、书体创作），满分 100 分。

2．考试时间

书法临摹、书法创作考试时间均为 90 分钟。

3.考试用具和材料

毛笔、墨汁、画毡等书法工具由考生自备；考试用纸统一发放。

七、录取办法

1．录取时要求文化课成绩在考生所在省最低控制线上且专业课成绩合格，

对于进档考生，按照综合成绩（综合成绩=文化课成绩+专业课成绩）由高到低择

优录取。

2．综合成绩相同时，文化课成绩高者优先录取；文化课成绩再相同，语文

成绩高者优先录取。学校按照不超过计划数的 4倍确定合格人数。学校不再发放

纸质专业考试合格证，如有需要，请考生自行在成绩查询页面中截图打印。成绩

合格者，可在高考志愿填报时，填报我校书法学专业志愿。

八、联系方式

招生咨询电话：0431-84566063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新城大街 5088 号 邮政编码：130118

成绩查询（吉林建筑大学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s://zsxxw.jlju.edu.cn/

最新信息发布渠道：

http://www.artstudent.cn/


方式一：

吉林建筑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s://zsxxw.jlju.edu.cn/

方式二：

“吉林建筑大学招生资讯”微信公众号：

九、本招生简章的最终解释权归吉林建筑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所有。如

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政策有所调整，将参照上级主管部门政策执行。


